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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反對社會福利署採用以七折支薪的方法聘請合約員工事宜  
 

你一九九九年四月九日的來信收悉。  
 

關於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就上述事宜提出的申訴，現隨信附上

有關的背景資料，以供參考。  
 
 
 
 

社會福利署署長  
 
 

（黎陳芷娟  代行）  
 

一九九九年四月十三日  



社會福利署在一九九九至二零零零年度增設的 365 個職位當中，

約有 300 個屬於專責綜援個案的職位和一般職系職位，而社會工作職位只

約佔 60 個。  

 

按照當局全面凍結招募公務員的措施，我們將會以有別於政府公

務員的條件，聘用這些僱員為非公務員制的合約僱員。社署打算以最長為

一年制的合約聘用他們，入職薪金為最低薪點的七成。這些人員不屬於公

務員體制之內，但會在上司督導下工作，以確保服務質素。  

 

鑑於積極就業援助計劃將於一九九九年六月一日開始實施，而綜

援個案數目又不斷上升，為了應付增加的工作量，社署增聘人手實屬急不

容緩。因此，我們開始以上文所述的臨時條件招募所需的員工。  

 

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將會就公務員起薪問題進行檢

討。待檢討完成後，我們定會考慮委員會所作出的建議，並相應檢討社署

七成支薪的措施。  

 

「七成支薪」的措施將不會強加於受資助非政府機構，各機構本

身可自由決定是否效法本署的做法。  



節錄自立法會 CB(2)1466/98-99 號文件  
 

節錄自立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1999 年 1 月 18 日會議紀要  

 
V.  僱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  
（已於 1998 年 12 月 21 日發出的立法會 CB(2)924/98-99 號文件）  
 
22.  公務員事務局副局長 (1)向議員簡介參考文件所述有關政府建議實

施的非公務員合約條款方案，以供部門／職系首長僱用相當於非首長級的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她表示，該項建議是在檢討公務員臨時聘任制度後提

出的。該項建議讓部門／職系首長在僱用及調配員工方面有更大自主權，

以便他們能更迅速回應服務需求。舉例說，部門如需為一些為期 2 至 3 年

的固定期限計劃僱用臨時僱員，便不須每次徵求公務員事務局的同意。建

議亦為部門／職系首長提供所需聘用彈性，以落實資源增值計劃提高生產

力。  
 
23.  公務員事務局副局長 (1)並表示，非公務員並非按公務員薪俸及服

務條件支取報酬，其薪酬水平不得超過相若公務員職級的起薪點。為確保

臨時聘任制度具有一定程度的制衡作用，僱用非公務員僱員應由部門內的

首長級人員核准，僱用事宜應由適當級別的高級人員監督。  
 
24.  李卓人議員關注到，引入非公務員合約條款可能會影響前初級

員工的士氣。他表示，若干政府部門及政府資助機構現已採取聘用臨時僱

員的模式，聘用僱員承擔不屬短期或個別工程計劃性質的非技術性工作，

例如清潔及保安等工作。他認為該等僱員其實正被此一聘任制度所剝削，

因為他們所承擔的工作雖屬長期性質，但卻並非按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

支取報酬。他並表示，他曾接獲以短期性質受僱於政府的僱員提出的投

訴，指若干政府部門未能按《僱傭條例》第 23 條所載，在 7 日期限內向

他們支付工資。  
 
25.  公務員事務局副局長 (1)在回應時表示，她無法想像會出現政府違

反《僱傭條例》而未能支付工資的情況。雖然如此，她答應就此事進行調

查。至於聘用臨時僱員承擔長期或永久性質的工作一事，公務員事務局副

局長 (1)解釋，出現此一情況，主要因為工作表現良好的臨時僱員經常獲聘

任承擔其他短期工作。鑑於政府部門僱用該等僱員應付職務或運作需要，

而此等需要屬短期或個別工程性質，為期僅數月以至兩年（在若干情況

下），因此，以永久服務條款聘用此等僱員並不符合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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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李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對各部門聘用的臨時僱員，就其在引入新的

非公務員合約條款之前及之後的人數作一比較。公務員事務局副局長 (1)
回應時表示，由於該項建議在 1999 年 1 月 1 日才開始實施，故此有關各

部門僱用臨時僱員的數字暫時未能提供。雖然如此，她會研究如何取得李

議員要求提供的資料。  
 
27.  李議員詢問，在若干政府部門把部分服務外判予私人機構前，政

府當局會否徵詢事務委員會的意見。公務員事務局副局長 (1)回應時表示，

政府的政策是讓政府部門在僱用及調配員工方面有更大自主權，以便他們

得以更迅速回應服務需求，及能夠更有效地運用資源。她向議員保證，如

政府當局考慮把大量工作外判時，會先向部門協商委員會進行全面諮詢。 
 
28.  陳榮燦議員察悉，非首長級臨時僱員的聘用期已從不多於 12 個月

增至長達 3 年。陳議員詢問此一情況是否表示政府招聘臨時僱員以節省成

本將成為日益普遍的趨勢。公務員事務局副局長 (1)回應時重申，引入新安

排的用意，是要讓政策局局長及部門首長在僱用非公務員時有更大的靈活

性，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應付短期職務及運作上的需要。她以政府部門

聘用合約僱員進行電腦化計劃為例，該等計劃均屬短期或個別工程性質。 
 
29.  楊孝華議員詢問，為合約僱員提供約滿酬金的原意，是否作為未

能為他們提供長俸的補償；若然，行將實施的強制性公積金計劃對合約僱

員的約滿酬金會有甚麼影響。  
 
30.  公務員事務局副局長 (1)回應時表示，約滿酬金的確包含了長俸的

成分。她並表示，根據《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政府作為僱主，將須

為僱用不少於 60 日而年齡介乎 18 歲至 64 歲的僱員供款。該條例並規定

僱員的法定供款為僱員的月薪的 5%或 1,000 元，以較少者為準。在聘用

附有約滿酬金服務條款的合約僱員或為合約僱員續約時，政府會在合約中

列入一項條款，指明自強制性公積金計劃實施後的服務期開始，僱員獲支

付的約滿酬金加上政府的供款，將等於該僱員在其服務期內所支取總底薪

的 25%。至於仍在履行其現行合約餘下服務期的合約僱員，其約滿酬金將

不會作任何調整。  
 
31.  楊議員 進 一 步 詢 問 因 何 沒 有 一 個 科 學 化程式計算約滿酬金的數

額。公務員事務局副局長 (1)回應時表示，約滿酬金數額的水平並非根據一

個科學化程式計算。約滿酬金的安排是經過多年的發展，並加入多項因素

（例如市場對該工作的需求）而予以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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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主席詢問何以約滿酬金為底薪的 10%至 15%不等。公務員事務局

副局長 (1)回應時表示，根據新訂的非公務員合約條款，非技術性工作與技

術性工作的約滿酬金將分別為底薪的 10%及 15%。她並表示，獲底薪的

25%此一較高百分率的約滿酬金，是在引入新訂的非公務員合約條款前政

府支付的最高水平的約滿酬金。  
 
33.  陳國強議員表示，一批曾受僱於市政事務署超過 10 年的臨時僱員

最近獲聘任職該署的永久職位，他詢問當局會否為此等僱員提供長期服務

金。公務員事務局副局長 (1)回應時表示，她會研究此事。  
 
34.  李啟明議員詢問，在政府部門的層面上，是否設有機制監察他們

聘用非公務員僱員。  
 
35.  公務員事務局副局長 (1)回應時表示，該份文件載列部門／職系首

長在僱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時所需遵守的指引。除此等指引外，其他僱用

條件及福利條款將需符合《僱傭條例》及《僱員補償條例》。如有疑問，

部門／職系首長或獲其授權的首長級人員應向公務員事務局徵詢意見。如

有關問題涉及複雜的法律事宜，則應尋求法律意見。因此，該制度實已提

供足夠的制衡作用，足以防止任何濫用權力的情況出現。她並表示，在實

施該項建議前，公務員事務局的代表曾到訪各部門，向部門管理層及僱員

代表解釋該項建議的詳細內容。在實施該項建議後，當局亦再次前赴此等

部門，以了解該等部門在僱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方面有否遇到任何困難。 
 
36.  在回答李議員的進一步詢問時，公務員事務局副局長 (1)表示，倘

有僱員感到在政府實施新訂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條款後令他們受到不公

平的對待，他們亦有充足的渠道可以提出投訴。  
 
37.  李卓人議員認為，政府作為一個良好的僱主，為非公務員合約僱

員提供的僱用條款，應較勞工法例的規定條款為佳。公務員事務局副局長

(1)回應時表示，有關為此等僱員提供的整套僱用條件問題，應由部門／職

系首長按規定的指引及符合有關勞工法例的條文作出決定。  
 


